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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簡介在競爭事務審裁處(下稱“審裁處”)對

可覆核裁定進行覆核時的常規及程序。

	 主要的規管法例是《競爭條例》(第619章)(下稱“該條例”)，

而審裁處的常規及程序則主要受《競爭事務審裁處規則》(下稱“《審

裁處規則》”)及《競爭事務審裁處實務指示1和2》(下稱“《審裁處

實務指示》”)所管限。如該條例及《審裁處規則》均沒有就某事宜

作出規定，則《高等法院規則》(下稱“《高院規則》”)在可適用於

該事宜的範圍內，適用於所有法律程序。因此，你應該參閱《審裁處

規則》、《審裁處實務指示》及相關的《高院規則》，以了解有關詳

情。

	 這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用途，不應被視為法律或審裁處常規的

詳盡或具權威性的說明。這本小冊子的內容雖然已力求準確，但並非

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司法機構不會就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承擔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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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覆核可覆核裁定的許可前應考慮甚麼事項？

如果你是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在展開覆核法律程序前，請先仔細閱

讀這本小冊子的內容。

對可覆核裁定的覆核

就覆核可覆核裁定的許可向審裁處提出申請前，你應該考慮以下問

題：

1.	 我有權就覆核可覆核裁定的許可提出申請嗎？

2.	 我是否在時限之內，可以申請許可？

3.	 我要付甚麽費用？

4.	 我有時間應付訴訟嗎？

5.	 我需要聘請律師嗎？

1.1	 我有權就覆核可覆核裁定的許可提出申請嗎？

	 首先，查核你想覆核的那個裁定是否符合該條例第83條中有關可 

	 覆核裁定的定義。如符合的話，你便要確定你是否屬於該條例第 

	 85(1)條所指的人或業務實體。如不屬於的話，你便須按照該條 

	 例第85(2)條的規定，令審裁處信納你在該可覆核裁定中有充分 

	 的利害關係，才可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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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是否在時限之內，可以申請許可？

	 要求覆核可覆核裁定的申請，須在該裁定作出當日後的30日內 

	 提出。如有充分理由延長時限及不會因延長時限而造成不公正 

	 情況，審裁處可延長該時限。無論如何，覆核申請不可在裁定 

	 作出當日3年之後提出。

 

1.3	 我要付甚麽費用？

	 一般入稟興訟，於立案時是要繳付審裁處存檔費用的。

	 訴訟中你可能需要專家報告，而且可能需要專家出庭為你作 

	 證，所涉的專家費及附帶開支由你支付。

 

 假如你聘用律師或大律師代為進行訴訟，有關費用及開支一般 

	 由你支付。如果你敗訴，你可能要支付答辯人的開支。

 

1.4	 我有時間應付訴訟嗎？

	 你需要花時間為訴訟作準備，例如要收集整理所有有關的文件 

	 或向證人錄取證詞，你亦很可能要出席審裁處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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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需要聘請律師嗎？

	 你可以由律師代表行事或者親自行事。如果申請人是一間公 

	 司，便需要委託律師代表公司。

	 請緊記，法律援助並不提供予在審裁處進行的法律程序。設於 

	 部分民政事務處由當值律師服務提供的免費法律諮詢計劃，可 

	 免費提供法律意見給你。有關計劃詳情，請參考當值律師服務 

	 的網頁，網址為http://www.dutylawyer.org.hk。大律師公會的義 

	 務法律服務也可向你提供協助；該會辦事處在高等法院大樓低 

	 層二樓。

	 訴訟人是有限公司

	 凡是有限公司的一方，都必須由律師代表，除非得到審裁處司 

	 法常務官(下稱“司法常務官”)的許可，才可由公司董事代表行 

	 事；有關的許可申請，必須向司法常務官作出。申請必須有公 

	 司董事的宣誓文件(即宗教式誓章或非宗教式誓章)作為支持，同 

	 時亦須連同董事會決議授權有關董事代表公司進行訴訟的記錄 

	 作為證物。宣誓文件必須說明理由及連附支持這些理由的證物。 

	 至於是否給予許可，完全由司法常務官酌情決定，申請人對此決 

	 定無權上訴。

	 你可向審裁處登記處職員查詢如何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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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訊前需作的準備

2.1	 如你必須訴諸審裁處以解決糾紛，而你又須親自行事，你應在審 

	 訊前作出充分的準備。你需要：

1.	 收集所有可以支持你的案的證據。

2.	 準備原訴申請通知書(《審裁處規則》表格7)及按《審裁處 

	 規則》所規定或審裁處所指定的其他所需文件。

3.	 不時為審訊前的法律程序於審裁處出席。

4.	 履行審裁處命令。若你沒有充分理由而不履行審裁處命 

	 令，審裁處可不經審訊而登錄你敗訴的判決。

5.	 根據審裁處的程序和指示準備好文件，包括證人陳述書及 

	 專家報告(如有專家證人)。

6.	 審訊前，你須把所有有關文件編入文件冊，於審訊時使用。

7.	 審訊前，把你的文件冊遞交審裁處。

8.	 如有需要，你可以申請證人傳票以確保你的證人會出席。 

	 你應該在審訊前，至少3星期之前，就申請證人傳票，否則 

	 可能沒有足夠時間把證人傳票送達你的證人。

9.	 你必須依時出席審訊。如果你缺席，審訊會在你缺席的情 

	 況下進行。

10.	 審訊時，你必須遵從審裁處的指示。

11.	 不管你是由律師代表還是親自行事，你應嘗試探討庭外和 

	 解的可能性。你可以向對方提出和解的建議。這並不代表 

	 你承認你的案缺乏理據，你只是提出一個務實的辦法來解 

	 決糾紛而已。

12.	 若你們已解決糾紛，應即時通知審裁處，特別是案件已經 

	 排期審訊，更應儘早通知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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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循的規矩

2.2	 你也應該遵循下列規矩：

	 1.	 你呈交文件存檔時，必須支付訂明的費用。

	 2.	 雖然審裁處職員在文件存檔方面會協助你，但他們不會向 

	 	 你提供法律意見。如你希望獲得法律意見，你必須諮詢你 

	 	 自己的律師。審裁處職員在一般程序上能夠協助你，給你 

	 	 所需的表格並協助你填寫表格，但他們不可以向你提供法 

	 	 律意見。例如，他們不可以告訴你案件勝訴的機會如何。

	 3.	 訴訟各方有權在其狀書或其他文件中使用中文或英文。審 

	 	 裁處可應一方的申請或主動頒令所有法律程序須以中文或 

	 	 英文進行，又或可命令一方須向另一方提供文件的翻譯 

	 	 本。除審裁處另有指示外，翻譯文件的費用將歸於訟案中。

	 4.	 你絕不可以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或就該案件以任何方式單 

	 	 方面接觸法官。你應該把信件寄給法官的書記或司法常務 

	 	 官的書記，同時也應把信件的副本送交訴訟的另一方。

	 5.	 你在填寫表格前，應仔細閱讀有關須知。

	 6.	 你也需緊記，當你把文件送交審裁處存檔時，必須把文件 

	 	 的副本送交訴訟的另一方或各方，以通知他們。基於同樣 

	 	 道理，你應該檢查你的郵箱，留意有沒有訴訟各方寄給你 

	 	 的文件。這是你自己的責任，你不能藉詞不做，然後在聆 

	 	 訊時告訴法官你不知道有該文件。

	 7.	 你只有在收到通知或傳票後才需要於審裁處出席。

	 8.	 如有疑問，可向審裁處登記處查詢。

	 9.	 你須要遵守審裁處就案件的準備過程中的各個步驟所設定 

	 	 的期限。你如果沒有遵守這些期限，可能會被判敗訴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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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他嚴重後果。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則審裁處不會改變 

	 	 審訊日期。

	 10.	 準時到審裁處出席聆訊或審訊。除非審裁處曾作出命令， 

	 	 否則你無須帶同你的證人到審裁處出席審訊前的聆訊。審 

	 	 訊時，你和證人都必須於審裁處出席。你也必須帶備文件 

	 	 冊及文件的正本，需要時給法官及對方查閱。如你未能安 

	 	 排你的證人出席審訊，審訊也可在你的證人缺席的情況下 

	 	 進行。

	 11.	 在聆訊或審訊時，你應根據法官的指示行事。訴訟各方會 

	 	 輪流發言。當另一方發言時，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說法，你 

	 	 也不應打斷他的發言。你可以記下你不同意之處，到你發 

	 	 言時才提出你的論點。法官亦可以為你的發言或對證人的 

	 	 盤問設定時限。

	 12.	 你在庭上必須循規蹈矩，不可使用粗言穢語。雖然在雙方 

	 	 爭辯期間，氣氛有時會變得很激烈，甚至情緒也會很激 

	 	 動，但你必須緊記，表達你論點的最佳方法是以冷靜沉著 

	 	 和禮貌的態度說話。

	 13.	 在聆訊或審訊後，如法官口頭宣讀判詞及理由，即使你不 

	 	 同意法官所說的，你也不應插嘴打擾他。視乎法官所作出 

	 	 的命令的性質而定，你可就法官的判決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或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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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裁處規則》附表中的表格

3.1	 《審裁處規則》附表中有多項表格。你必須使用《審裁處規則》 

	 訂明的合適表格來展開或進行審裁處的法律程序。例如，你必須 

	 使用表格7來申請覆核可覆核裁定的許可。至於非正審申請，你 

	 必須使用表格2來提出。有關表格可向審裁處登記處職員索取， 

	 亦可從審裁處網站下載。

3.2	 你在填寫表格之前，應先仔細閱讀有關須知，你可從中獲得填寫 

	 指引。如有疑問，你應該諮詢你自己的律師。

 

4.	 申請覆核可覆核裁定的許可

4.1	 覆核可覆核裁定涉及兩個不同階段。你須先單方面向審裁處申請 

	 許可，要求提出覆核。審裁處只會在給予許可後才會聆聽訴訟各 

	 方的充分論據。

4.2	 申請許可的人稱為申請人，而競爭事務當局則稱為答辯人。

4.3	 該條例第84(2)條所指的覆核可覆核裁定的許可的申請，須藉將 

	 以下文件送交存檔而單方面提出﹕(a)採用《審裁處規則》附表中 

	 表格7的通知書，該通知書須列明所尋求的濟助；及(b)支持該申 

	 請的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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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許可申請沒有在該條例第88(1)條所訂明的時限內提出，則送 

	 交存檔的原訴申請通知書，須列明根據該條例第88(2)條尋求的 

	 延長時限，以及延長的理由。

4.5	 申請人須在提出許可申請之後的1日內，將所有已送交存檔的文 

	 件，送達答辯人。

4.6	 另請參閱《審裁處實務指示1》第73至87段。

5.	 原訴申請通知書的送達

5.1	 原訴文件(包括原訴申請通知書)的送達，受《審裁處規則》第13 

	 條所管限。

5.2	 根據《審裁處規則》規定須送達某人的原訴文件，在以下情況 

	 下，即屬妥為送達	—

	 (a)	 將該文件的一份副本，以面交方式送達該人；

	 (b)	 如該人是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	—

	 	 (i)	 以掛號郵遞方式，註明該人為收件人，按該人的通常 

	 	 	 地址或最後為人所知的地址，將該文件的副本寄交該 

	 	 	 人；或

	 	 (ii)	 (如該地址設有郵箱)將該文件的副本，置於註明該人 

	 	 	 為收件人的經密封信封內，並放入該信箱；或

	 (c)	 將該文件的副本，以審裁處根據《審裁處規則》第13(8)條 

	 	 指示的方法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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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你須用誓章證明已完成送達原訴申請通知書的程序。此外，你須 

	 在誓章中說明你是在哪一天(並說明是一星期中的哪一天)將已蓋 

	 印的原訴申請通知書當面交給答辯人。如以郵遞或投入信箱的方 

	 式送達，你須在誓章中說明該文件沒有經郵寄退回，而且答辯人 

	 會在郵遞日起計7天內得知此事。如果你經由代理人辦理文件的 

	 送達程序，該代理人須作此誓章。

5.4	 申請人應注意原訴申請通知書上的備註，尤其應列明在香港的送 

	 達地址。

6.	 就許可申請作出裁定

6.1	 審裁處可在經聆訊或不經聆訊的情況下，就有關申請作出裁定。 

	 如需聆訊，聆訊將在公開法庭進行。

6.2	 審裁處可邀請指認答辯人以作出書面陳詞或出席聆訊的方式參與 

	 許可申請。

6.3	 如審裁處就覆核可覆核裁定的申請批予許可，審裁處可(a)指明該 

	 許可是就哪些理由而批予的；及(b)施加審裁處認為合適的條款， 

	 包括關乎訟費及保證金的條款。

6.4	 如審裁處拒絕批予許可，則申請人可在決定作出當日之後的28日 

	 內，針對該決定而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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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覆核

7.1	 審裁處如就申請批予許可，則申請許可即視作申請覆核，而覆核 

	 的申請亦須視為已在提出許可申請當日提出，但如審裁處另有指 

	 示，則屬例外。審裁處在就上述要求覆核的申請批予許可之時， 

	 或在之後的任何時間，可就該申請繼續進行的事宜，作出指示。

7.2	 申請人須在獲批許可當日之後的7日內(a)向答辯人及審裁處指示 

	 的有利害關係的各方，送達(i)批予許可的命令；及(ii)審裁處根 

	 據《審裁處規則》第62(3)條作出的指示；及(b)向審裁處指示的 

	 有利害關係的各方，送達所有已根據《審裁處規則》第60(1)條 

	 送交存檔的文件。

7.3	 如你須向有限公司送達文件，你可將文件留在其註冊辦事處。

7.4	 如你須向個別人士或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的商號送達文件，你 

	 可採用上文第5節所提述的方式中的任何一種。然而，如果送達 

	 的對象是合夥商號，你還可以將文件送往該合夥商號的主要營業 

	 地點，交給該商號的任何一位合夥人或控制、管理該業務的人； 

	 又或者以掛號郵遞方式將文件寄往該地址。

7.5	 你須用宗教式誓章或非宗教式誓章(即經你宣誓確認內容的文件) 

	 證明已按上文第5節所闡釋的方式完成送達上述文件的程序。

7.6	 在有關文件送達當日之後的28日內，答辯人須將回應及反對誓章 

	 送交存檔及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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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凡有回應及反對誓章送達，申請人可在送達當日之後的28日內將 

	 答辯誓章送交存檔及送達。

8.	 擱置執行可覆核裁定

8.1	 根據該條例第89(2)條就擱置執行某裁定而提出的申請，須藉將 

	 傳票及支持該申請的誓章送交存檔而提出。

9.	 證據與舉證責任

9.1	 訴訟當事人必須搜集證據支持其案情。一般而言，提出指控的一 

	 方有責任提出證據證明指控屬實(舉證責任)。證據的形式有很多 

	 種，包括證人所作的口頭證供、文件、照片、物件、錄音或錄像 

	 的磁帶或磁碟、或在任何磁帶或磁碟的電子資料等等。證據通常 

	 以誓章的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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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非正審法律程序

10.1	在未正式審訊之前，你可能要進行非正審法律程序。設定這些程 

	 序的目的是確保訴訟各方為訴訟做好準備工作，證據也準備妥 

	 當，審裁處審訊可以順利進行。這些程序包括案件管理聆訊或非 

	 正審申請。

案件管理聆訊

10.2	在批予覆核申請許可時或在之後的任何時間，審裁處均可作出 

	 案件管理指示。在這種聆訊中，審裁處會就案件的準備工作編定 

	 時間表，亦會就訴訟各方在審訊前須遵守的指示定下限期。審裁 

	 處還可以在這種聆訊中定下審訊日期。

非正審申請

10.3	訴訟其中一方可就特定事情在審訊前提出申請。在這種法律程序 

	 中，常見的申請包括：

	 (1)	 申請時間寬限，以便遵照審裁處的規則或命令所定的指示 

	 	 完成程序；

	 (2)	 申請將進一步誓章或文件送交存檔的許可；

	 (3)	 申請擱置執行可覆核裁定；或

	 (4)	 申請要求對方披露文件(或稱文件透露)。

10.4	在提出非正審申請之前，你應考慮清楚，原因是這類申請可導致 

	 審訊延遲進行或浪費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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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非正審申請是藉表格2的傳票提出的，並須由宗教式誓章或非宗 

	 教式誓章支持，而傳票與誓章均須送交審裁處存檔及送達對方。

10.6	就其他各方將宗教式誓章或非宗教式誓章送交存檔以反對申請， 

	 以及就申請人將宗教式誓章或非宗教式誓章送交存檔以作出回 

	 覆，審裁處均可給予指示。

10.7	傳票的聆訊日期由審裁處編定，並由審裁處法官或司法常務官審 

	 理。除非審裁處特別頒令傳召證人作證，否則在聆訊中不應傳召 

	 證人作證。

10.8	法官或司法常務官會在聆訊終結時作出頒令或判決，法官或司法 

	 常務官可命令聆訊中敗訴的一方支付訟費，有關訟費可判予在主 

	 要聆訊終結時支付，或即時支付。

11.	 參閱這本小冊子可以得到甚麼幫助

11.1	這本小冊子的作用是向沒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簡明扼要地介紹審 

	 裁處對可覆核裁定的覆核的法律程序。小冊子的編撰，目的是提 

	 供資料，介紹法律程序的正確步驟，以及訴訟各方應如何向審 

	 裁處呈述案情、證據及其他資料等。這對審理案件的審裁處同樣 

	 有幫助，法官因而無需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再次向沒有律師代表 

	 的訴訟人解釋小冊子內講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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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這本小冊子並非概括常規、《審裁處規則》或《高院規則》的摘 

	 要，其內容只提供一般的程序指引。如你想獲得更詳盡的資料， 

	 應參考有關規則。《審裁處規則》見於《香港法例》第619D 

	 章。你亦應該參看《審裁處實務指示》，中英文版本都可以在審 

	 裁處網站找到。你也可以向審裁處登記處職員查詢。

11.3	這本小冊子的內容無意就實體法表達任何觀點。

司法機構

二○一五年十二月


